附件1	


通化市“科创专员”申报书






“科创专员”派驻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“科创专员”申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“科创专员”派出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 
通化市科学技术局
二〇二四年制



	
一、“科创专员”派驻企业基本信息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注册资本
	万元
	注册时间
	

	经营范围
	

	办公通讯
地址
	
	邮   编
	

	职工总数
	人
	研发人员数
	人
	企业
社保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	手机号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手机号码
	

	企业
拨款信息
	企业注册地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
	

	
	企业账号
	

	
	企业
开户银行
	

	企业类型（可以多选）
	□国有企业  □民营企业  □外资企业  □合资企业   □其它（自行填写）

	
	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 □通过国家评价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
□通过科技部备案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□国家级“专精特新”小巨人企业
□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  □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 

	企业隶属
	□中直        □省直        □市县       □其他

	二、企业主营产品情况

	主营产品所属技术领域
	医药健康□  文化旅游□   人参□  

	产品名称
	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
	知识产权名称
	知识产权证书号

	
	是 □
否 □
	
	

	
	是 □
否 □
	
	

	
	是 □
否 □
	
	

	三、企业财务状况

	上年销售
	万元
	上年纳税
	万元
	上年研发投入
	万元

	四、企业给予申报人的待遇及工作条件

	给予“科创专员”待遇
	工作交通及生活补贴
	 元/月（不低于1500元）
	工作条件及其 它
	


	
	购买综合意外商业保险
	万元（不低于50万元）
	
	

	二、“科创专员”申报人（团队）基本信息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手机号码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职  称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人事关系所在单位
	
	单位联系电话
	

	技术创新
优势领域
	[bookmark: _GoBack]医药健康□  文化旅游□   人参□  

	
拟在派驻企业
工作时间
（每年不少于60个工作日）

	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工作经历
	起止时间
	工作单位
	本人身份（职务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个人简历


	
（包括科研成果、代表作、学术影响、工作成效、科研方面取得的经济效益等，代表作不超过5项，800字以内）

	团队成员
	姓名
	所在单位
	专业
	身份证号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三、“科创专员”申报人与派驻企业合作情况
	（一）合作内容（拟研究的关键技术、转化的科技成果；协助企业完善研发机制；推动产学研进一步融合；促进高校企业深度合作等，1000字以内）





	（二）合作基础（现有工作基础、转化成果来源权属、科技创新和资源整合能力、研发投入、科研条件支撑等，800字以内）




	（三）实施计划（200字以内）






	（四）预期完成指标（研究解决的关键技术、转化成果数量、主要技术与产品性能指标、实现经济效益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产学研融合成效等，500字以内）

	（五）创新点（研发的关键技术和转化成果的先进性，在提升产品质量，促进所属企业技术升级方面的作用等，500字以内）




四、“科创专员”派驻企业承诺及意见
	
（一）遵守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吉厅字〔2019〕55号）等诚信管理规定，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，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
（二）上述内容为本单位填写，不涉及国家秘密、科学技术秘密、商业秘密等涉密信息。
（三）支持该同志到本单位担任“科创专员”，并支持其参与企业科技创新决策。保证落实合作协议约定的资金投入和实施条件。
（四）认真落实该同志在本单位担任“科创专员”期间，本单位承诺给予的各项待遇。工作中与该同志产生的一切矛盾和纠纷，将自行友好协商解决。




	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五、“科创专员”申报人承诺
	
1. 遵守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吉厅字〔2019〕55号）等诚信管理规定，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，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
（二）上述内容为本人填写，不涉及国家秘密、科学技术秘密、商业秘密等涉密信息。
（三）在担任企业“科创专员”期间，认真落实与派驻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，履职尽责，切实帮助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。
（四）担任企业“科创专员”期间，与企业产生的一切矛盾和纠纷，将自行与企业友好协商解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六、“科创专员”派出单位承诺及意见
	
（一）遵守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吉厅字〔2019〕55号）等诚信管理规定，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，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、科学技术秘密、商业秘密等信息。
（三）支持该同志到企业担任两年“科创专员”。期间，本单位保留该同志一切应有权益，并认真落实与派驻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，充分利用本单位资源，支持该同志履行职责。
	

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七、推荐单位承诺及意见
	
（一）已就该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，不存在违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吉厅字〔2019〕55号）相关规定和其它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、科学技术秘密、商业秘密等涉密信息。
（三）在后续工作中，认真履行推荐单位职责。
经审核，申报人和派驻企业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推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

科技部门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部门盖章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 (
5
)	
